
公司被指涉嫌犯罪

庄晓磊一直认为自己供职的是

一家“高大上” 的金融公司， 公司

在一处金融集聚区的写字楼里办

公， 每天业务繁忙， 电话不断。 公

司对外向客户宣称所有项目都合法

合规， 相关资质证照也都齐备。

入职时， 公司还曾给庄晓磊看

过一些批准文件和证照， 当然， 他

并没有仔细进行查验。

庄晓磊起早摸黑卖力工作， 也

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作为回报。

直到有一天， 公安机关找上门

来， 带走了公司负责人和一众员

工， 而庄晓磊也在犯罪嫌疑人之

列。

庄晓磊的家人找到我， 希望我

能在法律上为他提供帮助。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庄晓磊及其所在的公司，

公安机关立案的罪名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根据 《刑法》 第二

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将在履行

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的， 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近年来， 助贷业务从传统的

“线下助贷” 发展到线上， 其本质

仍是助贷机构充当“经纪人” 或

“代理人” 的角色， 居中撮合放贷

方与借款人， 促使借贷双方达成合

意。 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分别利用

各自优势， 拓宽了客户群体， 降低

了服务成本， 实现了金融产品的精

准营销。 但与此同时， 在助贷过程

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合规方面把关不严， 助

贷平台往往在 APP 上通过概括授

权的方式获得用户一揽子授权甚至

是过度授权， 未向用户充分披露其

采集用户信息的目的与方式、 是否

与第三方合作公司进行共享， 以及

可能会将用户信息共享的第三方公

司名单， 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助贷

公司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 《征

信业务管理办法》 等， 甚至触犯刑

法，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同时， 由于庄晓磊所在公司运

营的 APP 中有收取会员费的行为，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该公司存在诈

骗行为， 因此这也是公安机关侦查

的方向。

全面梳理公司业务

在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庄晓磊

后， 我感到本案如果公司构成犯

罪， 作为员工的庄晓磊很难洗脱责

任。 因此， 辩护方向必须从整体把

握， 对公司所有的业务以及经营情

况进行合规性审查， 全力寻找对公

司有利的辩护要点。

我全面梳理公司业务后发现，

从成立直到案发， 公司一直以来的

主营业务为线上推广。 该业务通过

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向潜在用户传递

信息， 并吸引用户访问相关 APP 或

网页， 不涉及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也不侵犯他

人合法权益。

而线下助贷业务仅为公司众多

业务之一， 且存续时间很短。 在运

营这一业务时， 公司通过线上推广

渠道让有贷款需求的用户下载公司

两款 APP， 且在用户注册成为会员

时， 会让用户阅读注册协议、 隐私协

议、 授权协议和安全分享协议等一系

列协议。 用户勾选同意后注册， 并自

愿填写个人信息， 是对自身权利的处

分， 公司提供给合作公司也是服务于

用户的贷款需求， 不属于违法使用。

公司 APP 中收集的个人信息仅

是由用户进行勾选， 并未要求用户上

传任何个人资料， 例如身份证照片、

工资流水、 资产证明等。

在与合作公司签署协议之前， 公

司会要求合作公司提供营业执照、 法

人身份证、 门店视频， 资质信息等，

还会要求合作机构出具承诺函， 承诺

“保护客户隐私， 不收集与所提供服

务无关的数据、 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上

架资质合法” 等内容， 因此， 公司已

经尽到形式审查义务， 保障用户信息

不会被用于贷款以外的非法用途。

此外， 公司还采取了技术手段保

障相关信息的安全， 同时严格遵守只

助贷、 不放贷的合规底线， 从未对外

宣传或者告知用户自己是贷款公司。

至于会员费， 全都由用户自主支

付， 公司也提供了真实服务。 因为由

此引发了不少退费纠纷， 公司很快就

停止了收取会员费的运营模式。

在提供给办案机关的法律意见书

中， 我也分析了公司在业务及宣传层

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我着重指出：

此类问题并非涉案公司独有。 助贷机

构的存在符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规

律， 也实际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 不应当全盘否定。 在用户和放贷

机构之间， 可能存在多层次的中介机

构， 应该是谁作恶打谁， 谁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打谁， 而不是将所有中介机

构都一杆子打死。

不久之后， 检察机关将本案退回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公安机关随后撤

销了案件。

员工须有法律意识

从我近几年办案的情况来看， 许

多因为公司从事的业务涉及犯罪而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员工， 的确并不知道

自己所在的公司涉嫌犯罪行为。

通常来说， 普通员工和公司以及

公司高管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差， 老

板不可能什么都告诉员工， 只是让员

工去做具体的执行工作。 甚至在公司

内部， 不同部门之间也是信息不对称

的， 行政部门对销售部门、 商务部门

的具体工作也不十分了解。

因此， 对于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

说， 必须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和较高

的警觉意识。 对于公司从事的业务，

作为员工除了向公司了解合规情况之

外， 也应当自行进行查询和了解。

以助贷公司为例， 随着相关业务

更多地从线下转到线上， 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也发布了 《关于加强商业

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

务质效的通知》， 将于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这一规定主要针对的是

商业银行， 就助贷公司本身来说， 还

是需要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 《征

信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尤其要注意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保护。 这里的“个人信息”， 主要是

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公

民个人身份、 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

况， 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及

数据资料， 包括姓名、 身份证件号

码、 联系方式、 住址、 账号密码、 财

产状况、 行踪轨迹， 婚姻状况、 工作

单位、 学历、 履历等。

（文中人物为化名）

如今就业竞争十分激烈， 尤其是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来说，想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非易事。 但是，越是欠缺社会经

验，年轻人在求职时就越需要多一个心眼，尤其需要留意公司业务

是否合法合规。 否则，就可能跟我的这位当事人一样，因为公司涉

嫌犯罪而惹来麻烦……

!"#$%&
被指涉嫌犯罪

全面梳理业务
案件终获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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